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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大学同等学力申硕人员申请须知

姓名： 申请专业： 联系方式：

本人自愿参加延边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学习，严格遵守延边大学关于同等学力申请

硕士学位的课程学习、考试考核等各项管理规定，并知悉以下相关内容。

第一条关于申硕流程：我校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包含课程考核和论文撰写与论文答辩三

个阶段，分阶段缴纳学费。（1）课程考核阶段：申请人自资格审查合格之日起，须在 四 年

之内修完我校同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相关课程，考核合格，并通过外国语、学科综

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2）硕士学位论文撰写与答辩阶段：申请人必须在完成规定学分，通

过全国外语及学科综合水平统考后向学校提出学位论文申请，在导师指导下开题，并根据学院

论文阶段工作安排，在 二 年内完成硕士论文撰写、评审、预答辩、答辩等工作。

第二条关于课程学习：课程设置按我校相应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设置，与

在校研究生同一考核标准。凡修满规定学分的申请者，可颁发延边大学研究生课程结业证书。

申请人按照课程学习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课程学习，考核通过即可获得相应学分；考核不

合格或未获得学分的课程，可随下一届学员一起重修。

第三条关于全国统考：全国统考一般在每年 5月份进行。申请人根据本人所申请专业，于

当年 3月份在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报名，报考科目为“学科综合”和“外国语”，总分均为 100

分，60 分为合格，报考费用自理。申请人入册之日起 4年内仍未通过全国统考，学校不再接受

学位申请。考生完成现场确认并入册后，考试年限按以下规则计算：①起算时间：自考生第

一次具备考试资格、可参与报考的年份起算，且该年限连续四年有效。②计算方式：年限连

续计算，不会因为缺考、未报考等情况而暂停。举例说明：如 2022 年 2 月入册（当年网报截

止日前），年限：2022 年开始算，到 2025 年结束；如 2022 年 6 月入册（当年网报截止日后）

年限：2023 年开始算，到 2026 年结束；

第四条关于论文：申请人须在修满规定的学分并取得全国统考合格证后 1 个月内向学校提

出指导论文申请，学校安排导师，一年半内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在半年内完成评审工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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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的审核工作。学位授予按我校《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硕士

学位工作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授予硕士学位。

第五条关于退学：申请人因个人原因中途终止学习，须由本人提交终止学习申请书，由单

位负责人签署意见，报学校审批同意后办理相关手续，但所缴纳费用不退。

第六条各自职责：学校协助申请人办理报考、课程学习、论文答辩等相关环节工作。①申

请人需准确、及时的把相关信息告知学校，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安排参加学习和考试。②申请

人应确保自身人身安全，如因申请人过失导致无法按时参加考试等造成的损失或造成人身安全

事故，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③申请人应确保通讯顺畅，如变更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应及时通

知学校有关管理人员（班主任），如因申请人自身原因导致学校无法及时告知申请人参加学习、

报考、考试等造成损失学校将不负任何责任，建议申请人在读期间不要变更联系方式。

第七条关于政策：如因国家政策等不可抗力因素发生变化，我校会及时下发通知，以国家

政策为准，办学单位不予任何补偿，报名时我校工作人员口头表达如与招生简章、报读须知、

报读流程不一致时请及时联系监督电话：13019187332

第八条相关说明：本须知自申请人签名之日起视为已阅读知悉并同意遵守上述规定，本人

承诺提交的所有资料均真实可靠，如伪造所提交的资料或违反上述各项规定，所造成的一切不

良后果均由申请人自己承担。

申请人承诺：本人已详细阅读并知悉以上八条中所述内容。本人知晓在课程

考核阶段，须参加外国语、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四年之内未通过全部课

程考试（含学校考核课程和全国统一水平考试），本次申请无效，该阶段所缴纳

学费不退；本人知晓在学位论文撰写与答辩阶段，逾期未完成论文撰写或未通过

论文答辩，本次申请无效，该阶段所缴纳学费不退；本人知晓因申请人自身原因

中途终止课程考核或论文撰写与答辩阶段学习，可以申请退学，但所缴纳费用不

退！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